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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 107 年度合併財務報告已委請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蕭翠

慧、黃建澤會計師查核，並擬出具查核報告書。 

3.董事會決議後財務報告即送請本公司監察人審閱，並提報 108 年股東

常會承認。 

4.合併營業收入 7,041,035 仟元，合併營業毛利 1,200,941 仟元，合併

營業淨利 616,140 仟元，合併稅前淨利 829,649 仟元，合併本期淨利

526,433 仟元，基本每股盈餘 2.81 元，稀釋每股盈餘 2.79 元。  

簡易合併損益表                            幣別:新臺幣仟元 

項目 107 年度 106 年度 成長率 

營業收入 7,041,035 7,052,868 -0.17%

毛利率(%) 17.06 19.11 -10.73%

營業費用率(%) 8.31 8.17 1.71%

稅後淨利 526,433 454,762 15.76%

每股盈餘(元) 2.81 2.44 15.16%

5.107 年度合併財務報告，詳報告書。 

6.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P15-P16)。 

7.提請  承認。 

決  議：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107 年度盈餘分派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1.本公司 107 年度稅後純益為 526,432,560 元，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52,643,256 元後，本期未分配盈餘 473,789,304 元，加計上期累計

未分配盈餘 486,330,697 元，加 IFRS 轉換調整淨額 11,056,687、其

他綜合損益-確定福利計劃之精算損益 6,530,010 元及子公司處分透

過其他綜合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權益工具 3,979,200 減除提列特

別盈餘公積-其他權益減項淨額 86,394,509 元，本期累計可分配盈餘

為 895,291,389 元。  

2.107 年度預計盈餘分派表，詳附件二(P17)。 

3.本次現金股利分配未滿一元之畸零數額，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全權處

理之。 

4.本盈餘分派案於討論通過後，提請 108 年股東常會決議。 

5.提請 討論。 

決  議：全體出席董事決議，保留盈餘每股配發 2.5 元。 

 

第四案：資本公積配發現金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1.本公司擬將超過票面金額發行股票所得溢額之資本公積新台幣

93,831,077 元，依公司法第 241 條之規定配發予股東。 

2.本次資本公積每股擬配發之現金股利，按配發基準日本公司股東名簿

所載之各股東持股分配之。配發基準日及配發資本公積之相關事宜，

擬提請股東會俟本案決議後，授權董事長訂定並全權處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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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公司資本公積配發現金案，優先分配 107 年辦理增資屬超過票面金

額發行股票所得之溢額。 

4.在討論案三提議以未分派盈餘新台幣 469,155,385 元發放股東現金

股利，每股現金 2.5 元，加計本案以超過票面金額發行股票所得溢額

之資本公積 93,831,077 元，發放現金每股 0.5 元，本年度合計每股

擬配發現金 3元。 

5.提請  討論。 

決   議：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本公司章程部份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論。 

說  明：1.依訂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董事選舉)條文，提案修正『公司章程』。 

2.本公司「章程」新舊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 正 後 原 條 文
修 正 

理 由 

第十四條：本公司設董事五到九人，監察人三

人，任期三年，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力之人選

任，連選得連任。上述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人

數不得少於二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由股東會就董事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它應遵循事

項，悉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理。 

本公司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之規定，審計

委員會成立之日同時廢除監察人，審計委員會由

全體獨立董事組成。 

第十四條：本公司設董事五到七人，監察人三

人，任期三年，由股東會就有行為能力之人選

任，連選得連任。上述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人

數不得少於二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獨立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由股東會就獨

立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立董事之專

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

它應遵循事項，悉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

理。 

本公司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之規定，審計

委員會成立之日同時廢除監察人，審計委員會由

全體獨立董事組成。 

配合法令

及實務需

要修正 

第二十條：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撥不低於百

分之二為員工酬勞及不高於百分之五為董監事

酬勞，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

餘金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 

前項員工酬勞發給股票或現金之對象，得包括符

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及分配方式

授權董事會決定之。員工酬勞以股票或現金方式

分派時，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之決議行之，並報告股東

會。本公司年度決算如有本期稅後淨利，應先彌

補以往年席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金額），

次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

積已達資本總額時，不在此限。並依法令或主管

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

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

金額）為股東累積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

餘分配案以不低於可分配盈餘之百分之五，提請

股東會決議分派之。另外，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

多變，為考量本公司長期財務規劃及滿足股東對

現金流入之需求，每年發放現金股利不得低於現

金股利及股票股利合計數之百分之二十。 

第二十條：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提撥不低於

百分之二為員工酬勞及不高於百分之五為董監

事酬勞，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

盈餘金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 

前項員工酬勞發給股票或現金之對象，得包括符

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及分配方式

授權董事會決定之。員工酬勞以股票或現金方式

分派時，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數同意之決議行之，並報告於股

東會。本公司年度決算如有本期稅後淨利，應先

彌補以往年度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金

額)，次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不在此限。並依法令

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

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包括調整未分配

盈餘金額)為股東累積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

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之。另外，本

公司所處產業環境多變，為考量本公司長期財務

規劃及滿足股東對現金流入之需求，每年發放現

金股利不得低於現金股利及股票股利合計數之

百分之二十。 

明訂公司

具體股利

政策 

第廿三條 

……………。 

第廿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八年六月廿六日。 

第廿三條 

……………。 

第廿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五年六月二十日。 

增訂本次

修正日

期。 

3.敬請 討論。 

決  議：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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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案：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1.依民國 108 年 03 月 07 日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函，修正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三(P18-P21) 

2.本次修正通過後，將於最近一次股東會提案討論。 

3.提請  討論。 

決  議：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1.依民國 108 年 03 月 07 日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管證審字第

1080304826 號函，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修

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四(P22-P23) 

2.本次修正通過後，將於最近一次股東會提案討論。 

3.提請  討論。 

決  議：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擬訂定本公司「處理董事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提請  討論。 

說  明： 

1.本公司為符合法令規章，擬訂定本公司「處理董事要求之標準作業程

序」以資遵循，擬訂條文如:附件五(P24) 

2.提請  討論。 

決  議：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九案：本公司「公司治理實務守則」修正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1.本公司為符合法令規章，擬修訂本公司「公司治理實務守則」部分條

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附件六(P25-P32) 

2.提請  討論。 

決  議：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十案：擬訂本公司 108 年股東常會召開日期、時間、地點及主要議案內容，提

請  討論。 

說  明： 

1.茲訂定 108 年股東常會於 108 年 6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 9點假本公

司教育訓練中心召開。 

2.股票最後過戶日：108.04.27(六)；股票停止過戶期

間:108.04.28-108.06.26。 

3.為響應電子投票政策之推行，本次股東會股東得採行電子方式行使股

東表決權，行使期間自 108 年 5 月 25 日至 108 年 6 月 23 日止，以臺

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e票通」為表決平台，表決權

相關規範悉遵循公司法等相關法規辦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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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股東常會會議主要內容： 

1).報告事項： 

(1)民國 107 年度營業報告書。 

(2)監察人查核 107 年度決算表冊報告。 

(3)107 年度提列董監酬勞及員工酬勞報告。 

2).承認事項： 

(1)承認民國 107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承認民國 107 年度盈餘分派案。 

3).討論事項： 

(1)資本公積配發現金案。 

(2)擬修正本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提請  討論。 

(3)擬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提請 討論。 

(4)擬修正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提請 討論。 

(5)擬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提請 討論。 

(6)擬修正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處理程序」，提請 討論。 

(7)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行為禁止之限制，提請 討論。 

4).臨時動議 

5.提請  討論。 

決  議：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十一案：擬訂定本公司 108 年股東常會受理股東提案相關事宜，提請 討論。 

說 明 ： 

1.受理股東以書面方式提案相關事項如下： 

(1)提案之股東資格：本次股東會停止股票過戶時，持有本公司已發

行股份總數１％以上股份之股東。 

(2)提案方式： 

a.以書面方式且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不列入議案。 
b.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不予列入議案。 

(3)提案之受理期間：108 年 4 月 22 日至 108 年 5 月 2 日。（現場或

郵件均需於受理期間內送達者為限） 

(4)提案之受理處所：本公司財務部 

(5)有關提案未盡事宜，爰依公司法等相關法令辦理。 

2.敬請 討論。 

決  議：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十二案：107 年度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提請 討論。 

說  明：  

1.本公司依據金管會訂頒「公開發行公司建立內部控制制度處理準則」

規定，判斷內部控制制度之設計及執行是否有效，並出具本公司 107

年度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及內控自行檢查作業報告，詳附件七

(P33-P36)。 

2.提請  討論。 

決  議：全體出席董事無異議照案通過。 






